附件5
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2026-2027年度

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方案

为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，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，精准回应退役军人需求，推动退役军人服务向专业化、精细化延伸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项目方案。本项目由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机构承接，派驻持证社工在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统一指导下，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技巧，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政策解读、专业咨询、心理疏导、困难帮扶、社会参与等专项服务，助力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整体效能。 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2026-2027年度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项目；

（二）服务周期：2026年7月1日—2027年6月30日（共12个月）；

（三）服务对象：龙岗区户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；

（四）项目总经费：该项目预算经费48.9万元（按16.3 万元/人/年配备3名社工，最终费用按实际情况及中标金额为准）。
（五）服务模式：采用专业社工驻点、社工督导支持、指标交付的服务模式，以规范化、可量化的服务成果作为验收依据。
二、项目总体目标

通过社会工作专业介入，有效提升退役军人对政策的正确认知，及时回应合理诉求，缓解心理压力，化解矛盾纠纷，增强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，提升退役军人的归属感、幸福感和获得感，营造尊崇关爱、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。

三、配置人员

1.配置社工3名驻点在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。任职社工要求大学专科以上学历，持助理级以上社会工作资格证书。

2.配置社会工作督导1名，为项目服务提供专业指导。督导人员任职要求具深圳市认证的督导资质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年限10年以上。

四、服务内容

本项目所有服务均以专业方法开展，以规范记录和量化成果交付验收。

（一）建档立卡及信息管理工作。为本辖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建立个性化服务档案，定期更新需求信息，实现一人一档、动态管理。年度完成建档不少于100个，信息更新及时率100%。

（二）专业咨询政策解读工作。为来访、来电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专业咨询，内容包括安置政策、优抚待遇、社保接续、法律援助等，结合个案情况提供精准化政策适用建议。年度完成专业咨询不少于100人次。
（三）意见建议收集工作。围绕退役军人意见及建议收集开展闭环式服务，落实进度反馈与办结 100% 回访机制，同时定期汇总数据分析，保障服务提质增效。年度收集意见建议不少于20条。
（四）困难退役军人走访工作。主动排查特殊困难退役军人（含低保、重病、残疾、突发变故等），开展入户走访，评估实际需求，协助链接临时救助、医疗援助、生活照料等社会资源。年度完成走访不少于50人次。

（五）心理疏导服务工作。通过专业会谈、倾听共情、认知调整等方式，为存在焦虑、抑郁、失落、适应障碍等情绪的服务对象提供心理疏导、精神抚慰、人文关怀等服务，年度完成心理疏导不少于20人次。
（六）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工作。围绕退役军人相关政策法规，组织开展小型政策宣讲会或座谈，引导退役军人依法、理性表达诉求。年度开展政策宣传不少于100人次。

（七）针对重点对象精准关爱帮扶服务。针对困难退役军人、优抚对象群体开展精准关爱帮扶服务，协助其在医疗、基本生活方面得到保障。每季度盘点辖区困难退役军人、优抚对象，并协调资源跟进落实，确保每位对象得到基本保障。

（八）英烈精神弘扬宣传工作。积极挖掘英烈事迹，按需协助开展英烈精神宣传教育活动。
五、服务保障要求

（一）社工督导服务

中标机构应为项目社工持续提供督导服务，每月不少于一次的频率，保证项目社工在社会工作专业、行政表现及情绪方面得到充分支持，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开展项目工作。

（二）社工培训
中标机构应定期为项目社工开展专业培训，为社工提供劳动就业相关方面的政策、及社会工作服务技巧方面的知识及能力提升，为项目社工业务能力持续提升提供支持。

（三）社工人才储备服务

在项目协议期内，中标机构应为项目储备充足的社工专业人才，以备项目人员变动及更替需要。

（四）服务网络支持服务

中标机构应利用在龙岗的服务网络，包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及各街道的岗位项目，在各社区、各街道为本项目服务开展提供便利，包括场地或义工资源、信息对接等，全力促进项目顺利推进。

（五）服务监测服务

中标机构应运用现有的服务监测机制，定期为项目开展进度及质量监测，保证项目服务按正确的方向发展，保证项目按质按量完成任务，达标验收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所有服务成果、档案资料、数据信息所有权归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项目经费实行总价包干，包含人员薪酬、督导、培训、管理、税费等所有成本，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费用。

（三）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。



